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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出通知，对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通知要求全省各地要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五条标准”、“四不放过”的要求，完善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体系和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度，坚持把森林防火当作各项工作的第一要务，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加强督促检查，认真履行森林防火监督和管理职能，严格执行火源管理等森林火灾预防制度，加大对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在防火关键期，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部门都要派出工作组，对森林防火工作进行跟踪检查指导。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认真落实和完善森林防火工作的相关优惠政策，对执行预防和扑救火灾任务的各种森林消防车辆，财政、税务、交通等部门要继续免征车辆购置税、养路费和车辆通行费。对用于森林防火的无线电通讯设施，通讯管理部门要免收频率占用费。气象部门要积极配合林业部门开展森林火险气象天气等级预报和卫星林火监测等工作，并适时组织人工增雨灭火。民航部门要做好森林消防飞机的调度和使用工作，保证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的需要。
    同时，各地要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将建队营房、物资储备库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同级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当地林业发展总体规划。特别要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林区重点县和重点国有林业局（林业总场、自然保护局）都要组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消防队伍的装备和训练经费、队员的生活补贴等要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尤其要加大对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的投入力度，全面提高森林火灾的综合防控能力。
    通知要求，要加强值班调度，确保政令信息畅通。进入防火期，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做到24小时有人值班，并有领导带班。要经常对各级防火值班情况进行抽查，防止出现脱岗、漏岗，确保火情动态、扑救情况和领导指示等重要信息及时传递到位，时刻保持信息畅通。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报告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坚决杜绝有火不报，大火小报的现象，对故意瞒报、少报、迟报森林火灾，酿成大灾，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责任人，要依法惩处。
	

	
	
	


